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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局权力事项清单

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

码
操作流程

一、企业登记 1 公司变更登记 6

二、个体工商

户登记
2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9

三、食品生产

许可

3 食品生产许可首次 11

4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 12

5 食品生产许可延续 14

6 食品生产许可注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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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

码
操作流程

四、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

7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首

次
16

8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变

更
17

9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延

续
18

10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注

销
19

五、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

生产许可

11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

产许可首次
20

12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

产许可变更
21

13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

产许可延续
22

14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

产许可注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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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

码
操作流程

六、小餐饮经

营许可

15 小餐饮经营许可设立 24

16 小餐饮经营许可变更 25

17 小餐饮经营许可延续 27

18 小餐饮经营许可注销 28

七、食品经营

许可

19
食品经营许可设立

29

20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

30

21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经营

项目

31

22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经营

者名称

32

23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
33

24 食品经营许可注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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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找关系路径

办事不找关系路

径

窗口办

网上办

掌上办

咨询热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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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东区市场局窗口政务服务窗口

（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 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

序号 业务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1
公司（含分支机构）、农民

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备

案、注销登记

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

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 7号窗口

0412-5578838

2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

记

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

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 11号窗口

0412-5578827

3 企业登记档案查询
鞍山市铁东区常青街 16

号甲 208 0412-2206236

4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小餐

饮经营许可，小作坊生产许

可的设立、变更、延续、注

销

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

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大厅 12、13号窗口

0412-557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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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一、企业登记

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类型、经营范围、住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

人姓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1.公司变更登记

1.1 提交材料规范

①《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

ae8下载空白表格)

②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其

中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该文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

◆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会议

记录。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

◆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③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

修正案，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字确认。

④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变更公司名称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变更住所的，提交变更后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法定代表人免职证明和新任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ae8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ae8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a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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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证明（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由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公司

董事签字）。

◆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

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只需提交新的身份

证件复印件）。

◆减少注册资本的,提交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仅通过报纸

发布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后申请变更登记。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减少注册资本

公告的，可免于提交减资公告材料。

◆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

件。

◆变更股东的，股东向其他股东转让全部股权的，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提交其他股东过

半数同意的文件；其他股东接到通知三十日未答复的，提交拟转让股东就转让事

宜发给其他股东的书面通知；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

新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股权，当事人申请办理股东登记的，应当提交经公证的

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等继承证明材料。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股权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裁定划转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裁

定书，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

数同意的文件；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划转国有资产相关股权的，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

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划转股权的文件，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

◆因股东或发起人自身更名，需要变更登记的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的，

提交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股东或发起人更名后新的主体资格文件

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中，自然人股东或发起人更改姓名的，如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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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只需提交新的身份证件复

印件。

外国投资者的名称变更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

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

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某些

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

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

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名称变更文件应当按

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

或者往来内地通行证的，无需公证。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

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可作为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

的身份证明且无需公证。

◆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发行新股方式或者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新股方式

增加注册资本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以上各项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的提

交材料规范提交相应的材料。

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

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⑥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资料来源：申请人

自备）

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7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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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网上办：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
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
a163ed14ae8

③掌上办：手机下载并登陆“辽事通”——“办事”——点击“企业登记注

册”办理

④寄送地址： 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7号窗口

，收件人：鞍山市铁东区市场监管局企业登记，电话：0412-5578838）

1.3 办理时限：提交的申请符合法定办理条件，当场登记并及时制发办理

结果

1.4 温馨提示：

①通过全程网办方式办理变更登记的，需要在领取登记结果时将旧的纸质版

《营业执照》正、副本交回。

②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或损毁的，需要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公示营业执照作废。

③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执行人员需到

被执行人股权所在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登记机关办理，执行人员出示工作证或者

执行公务证，送达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或者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

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合法受让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

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称和股份数额不是登记事项，登记机关不办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

⑤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批准证

书、章程、决议等文件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ae8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ae8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06ac697-f1ae-4228-94b8-cc6f26a44274&taskid=df457bc6-e35b-11ea-ba6c-fa163ed14a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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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登记业务系统设置的申请文书格式规范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

⑥提交材料涉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

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

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亲笔签字。

二、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有经营能力的公民，依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条例》规定，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

体工商户可以个人经营，也可以家庭经营，可以申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

2.1 需提交的材料

①填写正确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

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

ae127b7cec下载空白表格）

②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

◆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同时提交参

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者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

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

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

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台湾农民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

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

等。

③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④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

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27b7ce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27b7ce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27b7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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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使用网络经营场所作为其经营场所登记或者经营者住所与身份证住所不

一致的，还需提交经营者住所相关证明材料（如居住证复印件等）。

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11号窗口。

②网上办：

辽宁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

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

27b7cec

③掌上办：手机下载并登陆“辽事通”——“办事”——点击“企业登记注

册”办理

④寄送地址：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11号窗口，

收件人：鞍山市铁东区市场监管局个体登记，电话：0412-5578827）

2.3 办理时限：提交的申请符合法定办理条件，当场登记并及时制发办理

结果

2.4 温馨提示：

①通过全程网办方式办理变更登记的，需要在领取登记结果时将旧的纸质版

《营业执照》正、副本交回。

②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或损毁的，需要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公示营业执照作废。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27b7ce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27b7ce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601bbf2a-d5c9-4318-a24b-de51ffe0f88b&taskid=a76314e8-173b-46f6-a9b2-2cae127b7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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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执行人员需到

被执行人股权所在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登记机关办理，执行人员出示工作证或者

执行公务证，送达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或者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

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合法受让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

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称和股份数额不是登记事项，登记机关不办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

⑤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批准证

书、章程、决议等文件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

过登记业务系统设置的申请文书格式规范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

⑥提交材料涉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

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

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亲笔签字。

三、食品生产许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3 食品生产许可首次设立

3.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③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④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息和安全管

理制度；

⑤食盐生产企业需提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

⑥食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小麦粉、大米、挂面、其他粮食加工

品、膨化食品、薯类食品等六类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人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需

提供）

3.2 办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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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2f3beac0-541b-47df-bb0d-74f26d98db11

3.3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

期等候。

4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

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食品生产者名称、现有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主

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等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

可事项的，食品生产者应当在变化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变更申请。

4.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与变更食品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2f3beac0-541b-47df-bb0d-74f26d98db11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2f3beac0-541b-47df-bb0d-74f26d98d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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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9bc809c1-723d-4562-896c-09841c89c443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生产者名称变更；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1a6df48a-44b6-4d95-a0c9-ee6914505cdc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名称变更；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c2bd8690-56d3-4ffe-b74a-902107680746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变更住所变更（含变更委托生产企业住所）地址名称；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453b3a65-6174-4584-ace8-d9f7aca76f4e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变更生产地址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4b7f2949-5794-4192-a4cc-a6585497e037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变更生产许可品种变更（含原料提取物和复配营养素）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b9bf5967-e78d-4d5c-8d04-a9e2ee05c4dd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变更工艺设备布局；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db71c911-8711-4063-92ab-e5df53fa97ed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变更主要设施设备；

4.3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bc809c1-723d-4562-896c-09841c89c443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bc809c1-723d-4562-896c-09841c89c443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1a6df48a-44b6-4d95-a0c9-ee6914505cd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1a6df48a-44b6-4d95-a0c9-ee6914505cd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4b7f2949-5794-4192-a4cc-a6585497e037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4b7f2949-5794-4192-a4cc-a6585497e037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b71c911-8711-4063-92ab-e5df53fa97ed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b71c911-8711-4063-92ab-e5df53fa97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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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

期等候。

5 食品生产许可延续

食品生产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生

产许可有效期届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5.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生产许可延续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与延续食品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4d3a57a3-2afb-4bf9-a418-13662879dc33

5.3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

期等候。

6.食品生产许可注销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4d3a57a3-2afb-4bf9-a418-13662879dc33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4d3a57a3-2afb-4bf9-a418-13662879d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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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者终止食品生产，食品生产许可被撤回、撤销，应当在 20个工作

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6.1 需提供要件

食品生产许可注销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b3140b05-103f-4341-8a99-d4d9ea298c45

6.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高峰

期等候。

四、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请到有权限的市级、县（区）级食品生产许可审批部门

办理。

7.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首次

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3140b05-103f-4341-8a99-d4d9ea298c45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3140b05-103f-4341-8a99-d4d9ea298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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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食品添加剂生产设备布局图和生产工艺流程图；

③食品添加剂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④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息和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

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51265218-8c3d-4269-a07f-68a55a6317b6

7.3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选

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

务高峰期等候。

8.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变更

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食品添加剂生产者名称、现有设备布局和工艺流

程、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等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载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51265218-8c3d-4269-a07f-68a55a6317b6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51265218-8c3d-4269-a07f-68a55a6317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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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许可事项的，食品生产者应当在变化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8.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与变更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20fdf87a-d8fb-4f5a-8975-996901a08fa8

8.3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

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

业务高峰期等候。

9.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延续

食品添加剂生产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

食品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

9.1 需提供要件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20fdf87a-d8fb-4f5a-8975-996901a08fa8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20fdf87a-d8fb-4f5a-8975-996901a08f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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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食品生产许可延续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与延续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a6af7b3e-b4b2-450c-bbe2-88eda3f3525a

9.3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9.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建议您优先

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

业务高峰期等候。

10.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注销

食品添加剂生产者终止食品生产，食品生产许可被撤回、撤销，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10.1 需提供要件

食品生产许可注销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10.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a6af7b3e-b4b2-450c-bbe2-88eda3f3525a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a6af7b3e-b4b2-450c-bbe2-88eda3f35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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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aszwdt/pages/depttasklist/depttasklist.html?ouguid=2e285

044-6d0c-4246-b018-40473fe74ce1#

10.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0.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建议您优

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

免业务高峰期等候。

五、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请到有权限的县（区）级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生产许可审批部门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

1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首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应当依法取得食品小作坊生

产许可。

11.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营业执照（可实现在线核验的审批机关无需要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③生产加工者身份证明；

④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⑤生产工艺流程；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aszwdt/pages/depttasklist/depttasklist.html?ouguid=2e285044-6d0c-4246-b018-40473fe74ce1#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aszwdt/pages/depttasklist/depttasklist.html?ouguid=2e285044-6d0c-4246-b018-40473fe74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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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拟生产的食品品种说明（食品名称、执行标准、散装食品配料表、所使用

的食品添加剂成分及含量明细表等）；

⑦生产加工场所的平面图；

⑧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至少包括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

产品进货查验制度、批发销售记录制度；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制度等）；

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1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d62683b0-7d21-40d7-9b7a-e6849576b553

1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建议

您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

12.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变更

食品小作坊在许可有效期限内发生下列变化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①食品小作坊名称变化的；

②负责人姓名变化的；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62683b0-7d21-40d7-9b7a-e6849576b553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62683b0-7d21-40d7-9b7a-e6849576b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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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产加工地址名称发生变化的；

④食品类别、食品标准发生变化的；

⑤生产加工地址迁址的；

⑥生产工艺（设备、设施）发生重大变化的；

⑦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申请变更的其他情形。

12.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营业执照（可实现在线核验的审批机关无需要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③生产加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④与变更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1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d077a4dc-3b2d-4e24-b0d4-d36f4b3b05ea

12.3 办理时限：符合①②③项变更情形的，即时办结；符合④⑤⑥项变

更情形的，10个工作日

1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建议

您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077a4dc-3b2d-4e24-b0d4-d36f4b3b05ea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077a4dc-3b2d-4e24-b0d4-d36f4b3b05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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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

1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食品小作坊需要继续生产的，应当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许可申请，换发食品

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13.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②生产加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③与许可延续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1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9c62bcfd-e9af-4fcb-acf3-8bebfd6739ec

13.3 办理时限：需要现场核查的（①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的；②受到县

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③在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组织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产品不合格的；④监管部门认为应当现场核查的其它

情形）10个工作日；不需要现场核查的（申请人声明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能

持续满足许可条件的，且无以上情形的）即时办结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c62bcfd-e9af-4fcb-acf3-8bebfd6739e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c62bcfd-e9af-4fcb-acf3-8bebfd6739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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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建议

您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

1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注销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终止食品生产加工应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

请办理注销手续。

14.1 需提供要件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注销申请书（格式文本可在线下载）

1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

d2084657-66bd-42e7-ad88-d9f43112f3a8

1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建议

您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2084657-66bd-42e7-ad88-d9f43112f3a8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2084657-66bd-42e7-ad88-d9f43112f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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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餐饮经营许可

15.小餐饮经营许可设立

小餐饮，指有固定经营门店且建筑面积小于 80平方米（含 80平方米），

有独立的食品加工操作和就餐场所，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向消费者提供即时食品

的小餐馆、小吃店、小饮品店、校外托餐等食品经营者（连锁经营企业除外）。

小餐饮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

15.1 需提供要件

小餐饮经营许可申请书；（资料来源：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或辽宁政务服务网

www.lnzwfw.gov.cn 下载）

经营者身份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

餐饮服务场所平面图以及其所有权使用证明和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等示意图；

（资料来源：申请人）

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资料来源：申请人）

小餐饮经营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资料来源：申请人）

1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0a1a7137-47ad-4fa5-b784-da5067e2066f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0a1a7137-47ad-4fa5-b784-da5067e2066f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0a1a7137-47ad-4fa5-b784-da5067e206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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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的，

当场发放许可证。

1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建议您优先选

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

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咨询投诉。

16.小餐饮经营许可变更

小餐饮的名称、负责人、经营场所或者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应

当向原发证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16.1 需提供要件

小餐饮经营许可变更申请书；（资料来源：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或辽宁政务服

务网 www.lnzwfw.gov.cn下载）

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资料来源：审批机关通过一体化行政许可平台查询）

与变更小餐饮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资料来源：申请人）

1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d0d18d80-cb3e-460c-9aa9-65ffca86c7fc（变更经营者

名称）；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75a674a7-4359-4ecd-a6ab-979a8d54c2d7（变更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0d18d80-cb3e-460c-9aa9-65ffca86c7f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0d18d80-cb3e-460c-9aa9-65ffca86c7fc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75a674a7-4359-4ecd-a6ab-979a8d54c2d7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75a674a7-4359-4ecd-a6ab-979a8d54c2d7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e1818dc-a361-4475-8416-e5abe6bacb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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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detail?taskguid=9e1818dc-a361-4475-8416-e5abe6bacbd7（经营项目

变更）

16.3 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1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建议您优先选

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

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咨询投诉。

17.小餐饮经营许可延续

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三十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部门提出申请，原发证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进行

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及时办理换证手续。

17.1 需提供要件

小餐饮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资料来源：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或辽宁政务服

务网 www.lnzwfw.gov.cn下载）

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资料来源：审批机关通过一体化行政许可平台查询）

与延续小餐饮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资料来源：申请人）

1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e1818dc-a361-4475-8416-e5abe6bacbd7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89f593c-17ae-4b2a-96b6-1284c8d11b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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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detail?taskguid=989f593c-17ae-4b2a-96b6-1284c8d11b60

17.3 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1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建议您优先选

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

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咨询投诉。

18.小餐饮经营许可注销

18.1 需提供要件

小餐饮经营许可注销申请书；（资料来源：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或辽宁政务服

务网 www.lnzwfw.gov.cn 下载）

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资料来源：审批机关通过一体化行政许可平台查询）

与注销小餐饮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资料来源：申请人）

1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dea72559-4bd0-4132-98a0-92fa0ee2a2e0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89f593c-17ae-4b2a-96b6-1284c8d11b60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ea72559-4bd0-4132-98a0-92fa0ee2a2e0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ea72559-4bd0-4132-98a0-92fa0ee2a2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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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1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建议您优先选

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避免业务

高峰期等候，如有问题可拨打 咨询投诉。

七、食品经营许可设立

19.食品经营许可设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依法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

19.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②经营场所和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示意图

③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为营业执照的无需

提供）

④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

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19.2：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e1c1865a-0e3d-453e-b2cf-32c2e0c337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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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detail?taskguid=e1c1865a-0e3d-453e-b2cf-32c2e0c337bc

19.3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19.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

方式。确需到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12-5578837，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另外，我中心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在咨询、办理

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78836进行投诉、建议。

20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管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20.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书

②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

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③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为营业执照的无需

提供）

④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电子证照无需提交）

20.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e1c1865a-0e3d-453e-b2cf-32c2e0c337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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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b34de4d9-9c5a-423b-995d-61527f521885

20.3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0.4 温馨提示： 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

方式。确需到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12-5578837，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另外，我中心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在咨询、办理

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78836进行投诉、建议。

21.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经营项目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管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21.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书

②经营场所和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示意图

③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

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④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电子证照无需提交）

2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34de4d9-9c5a-423b-995d-61527f521885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34de4d9-9c5a-423b-995d-61527f52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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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119944fd-57ca-4ba6-a548-342b9db1466a

21.3 办理时限：1 个工作日

2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

方式。确需到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12-5578837，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另外，我中心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在咨询、办理

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78836进行投诉、建议。

22.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经营者名称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管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22.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书

②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

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③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电子证照无需提交）

2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119944fd-57ca-4ba6-a548-342b9db1466a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119944fd-57ca-4ba6-a548-342b9db14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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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dbd2c369-9145-4265-bc3b-57c27d6f85db

22.3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

方式。确需到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12-5578837，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另外，我中心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在咨询、办理

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78836进行投诉、建议。

23.食品经营许可延续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

营许可有效期届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23.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

②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电子证照无需提交）

2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bd2c369-9145-4265-bc3b-57c27d6f85db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bd2c369-9145-4265-bc3b-57c27d6f8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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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ae81a50c-9150-41dd-8396-7a9f67744134

23.3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

方式。确需到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12-5578837，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另外，我中心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在咨询、办理

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78836进行投诉、建议。

24.食品经营许可注销

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食品经营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

被吊销的，应当在 3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

销手续。

24.1 需提供要件

①食品经营许可注销申请书

②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电子证照无需提交）

2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鞍山市园林大道 1216号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2、13

号窗口

②网上办：

鞍山政务服务网：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ae81a50c-9150-41dd-8396-7a9f67744134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ae81a50c-9150-41dd-8396-7a9f6774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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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

entdetail?taskguid=b59c532e-8f31-464b-8707-d39767326a74

24.3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

方式。确需到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412-5578837，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另外，我中心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在咨询、办理

过程中有问题可拨打 0412-5578836进行投诉、建议。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59c532e-8f31-464b-8707-d39767326a74
http://spj.anshan.gov.cn/as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59c532e-8f31-464b-8707-d39767326a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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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1 公司变更登记

股东变更登记无需提

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另有约定

的除外）。

申请人提供

2 公司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为境内自

然人，其姓名变更且身

份证号码不变的，无需

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

证明，只需提供变更后

的身份证件。

申请人提供

3
公司注销登记

（普通注销）

税务部门向登记机关

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

提供清税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

4
公司注销登记

（普通注销）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发布债权

人公告的，无需提交依

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

张。

申请人提供

5 分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人无特殊需求的，

免于提交分支机构负

责人任职决定。

申请人提供

6 分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人无特殊需求的，

免于提交隶属公司章

程。

申请人提供

7 分公司变更登记 申请人无特殊需求的， 申请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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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提交分支机构负

责人任免决定。

8 分公司变更登记

负责人为境内自然人，

其姓名变更且身份证

号码不变的，无需提交

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

只需提供变更后的身

份证件。

申请人提供

9
分公司注销登记

（普通注销）

税务部门向登记机关

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

提供清税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

10 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合伙人身份证件或主

体资格证明记载住所

且与合伙人登记的住

所一致的，无需另行提

供住所证明。

申请人提供

11 合伙企业变更登记

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

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

证明、合伙人住所证

明。

申请人提供

12
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普通注销）

税务部门向登记机关

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

提供清税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

13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设立登记

申请人无特殊需求的，

免于提交分支机构负

责人任职决定。

申请人提供

14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变更登记

申请人无特殊需求的，

免于提交分支机构负

责人任免决定。

申请人提供

15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变更登记

负责人为境内自然人，

其姓名变更且身份证

号码不变的，无需提交

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

只需提供变更后的身

申请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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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件。

16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注销登记（普通注

销）

税务部门向登记机关

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

提供清税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

17
市场主体增、减、补、

换发证照

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公示营业

执照作废声明的无需

提交报纸公告样张。

申请人提供

18 小餐饮经营许可 经营者身份证明 申请人提供

补正期限：20 个工作日

注：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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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禁办”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主项名称 禁办事项 依据

1 企业登记

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关于印发《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2022 年版）》的通
知（发改体改规〔2022〕

397 号）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
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
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二）因贪污、贿赂、侵
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
行期满未逾 5年；（三）担任破产清算
的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
人、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破产负有
个人责任的，自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
逾 3年；（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非公司企业法
人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
清偿；（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6 号）

2 公司变更登记

缺少“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
的，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其
中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该文件，公司
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申请材

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6 号）；；市场监管总
局登记注册局关于更新
《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
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文
书规范》的通知（市监注
（司）函〔2022〕1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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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品生产许可

禁止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
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
品生产许可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生产

许可。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生产
许可的，由原发证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撤销许可，
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被许可人在 3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生产

许可。
3.被吊销生产许可证的食
品生产者及其法定代表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
罚决定作出之日起 5年内
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

不得按告知承诺方式办理食品生产许
可

小麦粉、大米、挂面、其
他粮食加工品、膨化食品、
薯类食品等六类食品生产
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由
申请人自主选择办理方
式。同一个申请人申请生
产多个类别食品，既包括
以上六类食品又包括六类
之外食品的，不得按告知
承诺方式办理许可。

4
食品添加剂生产
许可

禁止办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
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
品生产许可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生产

许可。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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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由原发证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撤销许可，
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被许可人在 3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生产

许可。
3.被吊销生产许可证的食
品生产者及其法定代表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
罚决定作出之日起 5年内
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

5 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生产许可

禁止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
可

食品小作坊申请生产许可
时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
虚假材料的，由县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
告，在 1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2.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小
作坊生产许可的，由原发
证部门撤销食品小作坊生
产许可，被许可人在 3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小作

坊生产许可。
3.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不得
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证。
4. 禁止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生产加工下列食品：
(一)乳制品、罐头制品;
(二)用非固态发酵工艺生

产的酒类;
(三)保健食品;

(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
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

品;
(五)不适宜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生产加工的其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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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目录
各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经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并报省市场监管部门备
案。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
目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调整。

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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